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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

一、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，投资企业取得被投

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，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，除取得投资时实际

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

利润外，投资企业应当按照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

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，不再划分是否属于投资前和投资后被

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。

企业按照上述规定确认自被投资单位应分得的现金股利

或利润后，应当考虑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发生减值。在判断该类

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时，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

账面价值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净资产（包括相关商誉）账

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。出现类似情况时，企业应当按照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8号——资产减值》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

试，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，应当计提减值

准备。

二、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，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、

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，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？

答：企业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权（不包括股权分置改革中

持有的限售股权），对上市公司不具有控制、共同控制或重大

影响的，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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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量》的规定，将该限售股权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以公

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。

企业在确定上市公司限售股权公允价值时，应当按照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有关公允价值确

定的规定执行，不得改变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公允价值确定原

则和方法。

本解释发布前未按上述规定确定所持有限售股权公允价

值的，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

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进行处理。

三、高危行业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，应当如何进行会计

处理？

答：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，应当

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，同时记入“4301 专项储备”

科目。

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时，属于费用性支出的，直接

冲减专项储备。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，

应当通过“在建工程”科目归集所发生的支出，待安全项目完

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确认为固定资产；同时，按照形成固

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，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。该

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。

“专项储备”科目期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

“减：库存股”和“盈余公积”之间增设“专项储备”项目反

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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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提取的维简费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费用，比照上述

规定处理。

本解释发布前未按上述规定处理的，应当进行追溯调整。

四、企业收到政府给予的搬迁补偿款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

理？

答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、库区建设、棚户区改造、沉陷

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，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

搬迁补偿款，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。其中，属于对企业在搬

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、有关费用性

支出、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，应自专项应

付款转入递延收益，并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—政府补

助》进行会计处理。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

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，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。

企业收到除上述之外的搬迁补偿款，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4号——固定资产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—政府补

助》等会计准则进行处理。

五、在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中，应当如何正确运用可行

权条件和非可行权条件？

答：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股权激励的，股份支付协

议中确定的相关条件，不得随意变更。其中，可行权条件是指

能够确定企业是否得到职工或其他方提供的服务、且该服务使

职工或其他方具有获取股份支付协议规定的权益工具或现金

等权利的条件；反之，为非可行权条件。可行权条件包括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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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条件或业绩条件。服务期限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完成规

定服务期限才可行权的条件。业绩条件是指职工或其他方完成

规定服务期限且企业已经达到特定业绩目标才可行权的条件，

具体包括市场条件和非市场条件。

企业在确定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时，应当考虑股份

支付协议规定的可行权条件中的市场条件和非可行权条件的

影响。股份支付存在非可行权条件的，只要职工或其他方满足

了所有可行权条件中的非市场条件（如服务期限等），企业应

当确认已得到服务相对应的成本费用。

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，企业应当对取消

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，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

认的金额立即计入当期损益，同时确认资本公积。职工或其他

方能够选择满足非可行权条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满足的，企业应

当将其作为授予权益工具的取消处理。

六、企业自行建造或通过分包商建造房地产，应当遵循哪

项会计准则确认与房地产建造协议相关的收入？

答：企业自行建造或通过分包商建造房地产，应当根据房

地产建造协议条款和实际情况，判断确认收入应适用的会计准

则。

房地产购买方在建造工程开始前能够规定房地产设计的

主要结构要素，或者能够在建造过程中决定主要结构变动的，

房地产建造协议符合建造合同定义，企业应当遵循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15号——建造合同》确认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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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购买方影响房地产设计的能力有限（如仅能对基本

设计方案做微小变动）的，企业应当遵循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

号——收入》中有关商品销售收入的原则确认收入。

七、利润表应当作哪些调整？

答：（一）企业应当在利润表“每股收益”项下增列“其他综

合收益”项目和“综合收益总额”项目。“其他综合收益”项目，

反映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

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。“综合收益总额”项目，反映

企业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额。“其他综合收益”和

“综合收益总额”项目的序号在原有基础上顺延。

（二）企业应当在附注中详细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

其所得税影响，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、当期转入损益的金

额等信息。

（三）企业合并利润表也应按照上述规定进行调整。在“综
合收益总额”项目下单独列示“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

益总额”项目和“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”项目。

（四）企业提供前期比较信息时，比较利润表应当按照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30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第八条的规定处理。

八、企业应当如何改进报告分部信息？

答：企业应当以内部组织结构、管理要求、内部报告制度

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，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，并按

下列规定披露分部信息。原有关确定地区分部和业务分部以及

按照主要报告形式、次要报告形式披露分部信息的规定不再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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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（一）经营分部，是指企业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

分：

1．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、发生费用；

2．企业管理层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，以

决定向其配置资源、评价其业绩；

3．企业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

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。

企业存在相似经济特征的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，同时满足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——分部报告》第五条相关规定的，可

以合并为一个经营分部。

（二）企业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时，应当满足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——分部报告》第八条规定的三个条件

之一。未满足规定条件，但企业认为披露该经营分部信息对财

务报告使用者有用的，也可将其确定为报告分部。

报告分部的数量通常不应超过10个。报告分部的数量超过

10个需要合并的，应当以经营分部的合并条件为基础，对相关

的报告分部予以合并。

（三）企业报告分部确定后，应当披露下列信息：

1．确定报告分部考虑的因素、报告分部的产品和劳务的

类型；

2．每一报告分部的利润（亏损）总额相关信息，包括利

润（亏损）总额组成项目及计量的相关会计政策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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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每一报告分部的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相关信息，包括

资产总额组成项目的信息，以及有关资产、负债计量的相关会

计政策。

（四）除上述已经作为报告分部信息组成部分披露的外，

企业还应当披露下列信息：

1．每一产品和劳务或每一类似产品和劳务组合的对外交

易收入；

2．企业取得的来自于本国的对外交易收入总额以及位于

本国的非流动资产（不包括金融资产、独立账户资产、递延所

得税资产，下同）总额，企业从其他国家取得的对外交易收入

总额以及位于其他国家的非流动资产总额；

3．企业对主要客户的依赖程度。


